
（七）公共法律服务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

序

号

公开事项
公开内容（要

素）
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

公开

主体
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

一级

事项
二级事项

全

社

会

特定

群众

主

动

依申

请公

开

县

级

乡、

村级

1
法治宣

传教育

法律知识普及

服务

法律法规资讯；

普法动态资讯；

普法讲师团信息

等

《中共中央、国务院

转发<中央宣传部、司

法部关于在公民中开

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

七个五年规划（2016

－2020 年）>》、《中

共广东省委、广东省

人民政府转发<省委

宣传部、省司法厅关

于在全省公民中开展

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七

个五年规划 (2016 一

2020 年）>的通知》

自制作或获取该信

息之日起20个工作

日内公开

连平县

司法局

■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

■广播电视

■纸质媒体

■入户/现场

■社区/企事业单位/村公

示栏（电子屏）

√ √ √ √



2
推广法治文化

服务

辖区内法治文化

阵地信息；法治

文化作品、产品

《中共中央、国务院

转发<中央宣传部、司

法部关于在公民中开

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

七个五年规划（2016

－2020 年）>》、《中

共广东省委、广东省

人民政府转发<省委

宣传部、省司法厅关

于在全省公民中开展

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七

个五年规划 (2016 一

2020 年）>的通知》

自制作或获取该信

息之日起20个工作

日内公开

连平县

司法局

■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

■入户/现场

■社区/企事业单位/村公

示栏（电子屏）

√ √ √ √



3

对在法治宣传

教育工作中做

出显著成绩的

单位和个人进

行表彰奖励

评选表彰通知；

先进集体和个人

申 报 表 （ 空 白

表）；拟表彰的

先进集体先进个

人名单；表彰决

定

《中共中央、国务院

转发<中央宣传部、司

法部关于在公民中开

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

七个五年规划（2016

－2020 年）>》、《中

共广东省委、广东省

人民政府转发<省委

宣传部、省司法厅关

于在全省公民中开展

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七

个五年规划 (2016 一

2020 年）>的通知》

自制作或获取该信

息之日起20个工作

日内公开

连平县

司法局

■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

■入户/现场

■社区/企事业单位/村公

示栏（电子屏）

√ √ √

4 律师

对没有取得律

师执业证书以

律师名义从事

法律业务行为

的处罚

行政处罚决定或

行政处罚决定书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

师法》

自制作或获取该信

息之日起20个工作

日内公开

河源市

司法局
■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 √ √ √

5 公证

公证员一般任

职执业审核、

考核任职执业

审核

审查（考核）意

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

证法》、《公证员执

业管理办法》

自制作或获取该信

息之日起20个工作

日内公开

连平县

司法局
■精准推送 申请人 √ √



6
法 律 援

助
法律援助服务

给予法律援助决

定书；不予法律

援助决定书；指

派通知书

《法律援助条例》、

《广东省法律援助条

例》

自制作或获取该信

息之日起20个工作

日内公开

连平县

司法局
■精准推送

法律援

助申请

人、受指

派的律

师事务

所或其

他组织

等

√ √

7

法 律 援

助

法律援助办案

人员办案补贴

的审核发放

案件补贴审核发

放表

《法律援助条例》、

《广东省法律援助条

例》

自收到公开申请之

日起20个工作日内

公开

连平县

司法局
■精准推送 申请人 √ √

8

对法律援助机

构不予援助决

定异议的审查

处理决定书

《法律援助条例》、

《广东省法律援助条

例》

自收到公开申请之

日起20个工作日内

公开

连平县

司法局
■精准推送 申请人 √ √

9

对在法律援助

工作中作出突

出贡献的组织

和个人进行表

彰奖励

评选表彰通知；

先进集体和个人

申 报 表 （ 空 白

表）；拟表彰的

先进集体先进个

人名单；表彰决

定

《法律援助条例》、

《广东省法律援助条

例》

自制作或获取该信

息之日起20个工作

日内公开

连平县

司法局

■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

■社区/企事业单位/村公

示栏（电子屏）

√ √ √



10
法 律 援

助

对律师事务所

拒绝法律援助

机构指派，不

安排本所律师

办理法律援助

案件、律师无

正当理由拒绝

接受、擅自终

止法律援助案

件或办理法律

援助案件收取

财物的处罚

行政处罚决定或

行政处罚决定书

《法律援助条例》、

《广东省法律援助条

例》

自制作或获取该信

息之日起20个工作

日内公开

河源市

司法局

■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
√ √ √

11

基层

法律

服务

基层法律服务

工作者执业核

准许可

不予受理通知书
《基层法律服务工作

者管理办法》

自制作或获取该信

息之日起20个工作

日内公开

河源市

司法局
■精准推送 申请人 √ √

12

基层

法律

服务

对基层法律服

务所、基层法

律服务工作者

违法违规行为

的处罚

行政处罚决定或

行政处罚决定书

《基层法律服务所管

理办法》、《基层法

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

法》

自制作或获取该信

息之日起20个工作

日内公开

河源市

司法局
■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 √ √ √



13

对基层法律服

务所、基层法

律服务工作者

进行表彰奖励

评选表彰通知；

先进集体和个人

申 报 表 （ 空 白

表）；拟表彰的

先进集体先进个

人名单；表彰决

定

《基层法律服务所管

理办法》、《基层法

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

法》

自制作或获取该信

息之日起20个工作

日内公开

河源市

司法局

■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

■社区/企事业单位/村公

示栏（电子屏）

√ √ √

14
人 民 调

解

对有突出贡献

的人民调解委

员会和人民调

解员按照国家

规定给予表彰

奖励

评选表彰通知；

先进集体和个人

申 报 表 （ 空 白

表）；拟表彰的

先进集体先进个

人名单；

表彰决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

民调解法》、《广东

省人民调解条例》

自制作或获取该信

息之日起20个工作

日内公开

连平县

司法局

■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

■社区/企事业单位/村公

示栏（电子屏）

√ √ √

15

法律

查询

服务

法律法规和案

例检索服务

法律法规库网址

或链接；典型案

例库网址或链接

《中共中央、国务院

转发<中央宣传部、司

法部关于在公民中开

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

七个五年规划（2016

－2020 年）>》《广

东省“七五”普法规

划》

自制作或获取该信

息之日起20个工作

日内公开

连平县

司法局

■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

■12348 广东法律服务网
√ √ √



16

法 律 服 务 机

构、人员信息

查询服务

辖区内的律师、

公证、基层法律

服务、司法鉴定、

仲裁、人民调解

等法律服务机构

和人员有关基本

信息、从业信息

和信用信息等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

府信息公开条例》

自制作或获取该信

息之日起20个工作

日内公开

连平县

司法局

■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

■便民服务站

■12348 广东法律服务网
√ √ √ √

17

法律咨

询

服务

公共法律服务

实体平台、热

线平台、网络

平台咨询服务

公共法律服务实

体、热线、网络

平台法律咨询服

务指南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

府信息公开条例》

自制作或获取该信

息之日起20个工作

日内公开

连 平 县

司法局、

连 平 县

公 共 法

律 服 务

中心、连

平 县 公

共 法 律

服 务 工

作站

■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

■便民服务站

■12348 广东法律服务网
√ √ √ √



18

公共法

律服务

平台

公共法律服务

实体、热线、

网络平台信息

公共法律服务平

台 建 设 相 关 规

划；公共法律服

务中心、工作站

具体地址；12348

公共法律服务热

线号码；中国法

律服务网和各省

级法律服务网网

址；三大平台提

供的公共法律服

务事项清单及服

务指南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

府信息公开条例》

自制作或获取该信

息之日起20个工作

日内公开

连 平 县

司法局、

连 平 县

公 共 法

律 服 务

中心、连

平 县 公

共 法 律

服 务 工

作站

■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

■便民服务站

■12348 广东法律服务网
√ √ √ √

19 公证

公证机构变更

名称、办公场

所、执业区域

核准

公证机构变更名

称、办公场所、

执业区域

1.《公证机构执业管

理办法》(2006 年司

法部令第 101 号)第

十六条。

上级核准后立即公

开

连 平 县

司法局

■政府网站

■社区/企事业单位/村公

示栏（电子屏）

√ √ 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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